
 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開會通知單 

受文者：如出列席名單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

發文字號：屏科大秘字第 1140400026 號 

速別：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無 

開會事由：召開本校第 77 次校務會議 

開會時間：114 年 6 月 2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3 時 30 分 

開會地點：圖書與會展館四樓國際會議廳 
主持人：張校長金龍 
聨絡人及電話：鄭雯心、6557 

出席： 

一、 學術暨行政主管代表： 

張金龍校長、陳瑞仁學術副校長、施玟玲行政副校長、馬上閔教育副

校長(院長)、盧威華教務長、王仕圖學務長、蔡孟豪總務長、林芳銘

主任秘書、陳又嘉研發長、石儒居國際長(院長)、彭克仲處長、張欽

泉處長、徐睿良院長、陳天健院長、黃怡詔院長、梁茲程院長、邱明

堂院長、陳佩𤦌代理館長、蔡玉娟中心主任、賴秋雲主任、邱淑靜主

任 

二、 教師代表： 

陳文華副教授、陳與國教授、陳建璋教授、林儒緯助理教授、邱謝聰

教授、曾美珍教授、洪國翔教授、梁佑慎教授、陳幼光副教授、陳美

惠教授、許祥純教授、陳勇全教授、許益誠教授、趙志燁教授、陳金

諾副教授、許中立教授、邱瑞宇教授、曹龍泉教授、楊樹榮教授、黃

益助教授、張宮熊教授、童曉儒教授、曾筱懿助理教授、洪宗乾教授、

陳灯能教授、汪仲仁教授、鍾秋悅教授、黃朝欽副教授、陳俐君助理

教授、陳克豪講師、陳家祥教授、簡赫琳教授、張麗珠副教授、巫昌

陽教授、鍾鳳嬌教授、顏才博教授、鄭達智教授、蔡宜倫教授、鍾曜

吉副教授、吳弘毅教授、胡紹揚教授(教師會代表) 

三、 助教、職員暨軍護代表： 

李龍魁組長、沈惠如簡任秘書、陳幸只專員、王甫郎組長、陳淑斐組



 

員 

四、 約用人員代表: 

丘維翰高級行政助理 

五、 工友暨校警代表： 

潘聰旭技工、溫花妹工友、鍾璧裕駐衛警 

六、 學生代表： 

蘇宥丞同學、邱子齊同學、張育喬同學、蘇敬淳同學、周郁宸同學、

何柔澐同學、黃禾騰同學、許恩慈同學 

列席：校友總會江輝邦理事長、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、體育室、食品科學

系、森林系、水產養殖系、動物科學與畜產系、植物醫學系、木材

科學與設計系、生物科技系、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、環境工程與

科學系、土木工程系、機械工程系、水土保持系、車輛工程系、生

物機電工程系、材料工程系、資訊管理系、工業管理系、企業管理

系、時尚設計與管理系、餐旅管理系、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、財

務金融研究所、社會工作系、應用外語系、休閒運動健康系、幼兒

保育系、師資培育中心、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、熱帶農業暨國際合

作系、觀賞魚科技及水生動物健康國際學位專班、動物用疫苗國際

學位專班、獸醫學系、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、智慧機電學士學位學

程、畜牧場、木材加工廠、農機具陳列館、動物疾病診斷中心、非

營利幼兒園等主管 

副本：秘書室、圖書與會展館、總務處事務組 

備註： 

一、各單位及代表如有提案，請於 114 年 5 月 9 日 12:00 前送秘書室彙整；各單

位工作報告，請於 114 年 5 月 9 日前 E-mail 至秘書室排版。（E-mail：

secretary@mail.npust.edu.tw） 

二、未完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程序之提案，請附註後一併提案。 

三、校務會議歡迎教職員及同學旁聽。旁聽人員應遵守本校各項會議議事

規則。 

 


